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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檢附證明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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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卡

填妥請假內容

一級單位主管

簽章核可

人事室審查

一、

約

聘

僱

職

員

工

及

工

友

（

請

事

假

、

家

庭

照

顧

假

、

病

假

、

生

理

假

、

特

別

休

假

）

學術 院長簽章

行政 免會院長

送秘書室

一日 (含 )以下

請假卡

一級單位主管核決

一日以上三日

(含 )以下請假卡

總執行長核決

請假卡送回人事室

， 核決結果由人事

室在網站公布

人事室按月 、 半

年 、 一年作統計

下次請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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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校約聘職員工工作

規則之請假規定摘要

一 、 事假不得超過 14日 ，

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

給 7日 ， 併入事假計算

， 每學年合計不得超

過 14日 ， 請事假及家

庭照顧假期間不給工

資 。

二 、 普通傷病假 ， 未住院

者 ， 一學年內合計不

得超過 30日 ； 住院者

　　， 二學年內合計不得

超過 1年 ； 未住院傷

病假與住院傷病假 ，

二學年內合計不超過

1年 。 普通傷病假一

年內合計未超過 30日

部分 ， 工資折半發給

　　， 其領有勞工保險普

通傷病給付未達工資

半數者 ， 由本校補足

之 。

三 、 婚假 ： 給假 8日 (不包

括例假日 )， 工資照

給 。

四 、 產假及產 檢 假 ： 分娩

前給產 檢 假 5日 ， 工

資照給 。 分娩 前後 給

產假 8星期 (含例假日

)， 請假期間受僱工

作 未滿 6個月者 ， 工

資減半發給 。

五 、 喪假 ： 父母 、 養父母

　　、 繼父母 、 配偶喪亡

者 ， 給喪假 8日 ； (外

)祖父母 、 子女 、 配

偶之父母 、 配偶之養

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

， 給喪假 6日 ； (外 )

曾祖父母 、 兄弟 姊 妹

、 配偶之 (外 )祖父母

喪亡者 ， 給喪假 3日 (

不 包括例假日 )， 工資

照給 。

六 、 公假 、 特別休假 、 生

理假 、 流產假 、 公傷

病假 、 陪產假 、 安胎

休養請假 ： 依規定辦

理 。　

註 １ ：（ 上圖 ）

核決方式同右一圖 ， 一

級單位主管核決者免送

秘書室 。

一級主管及三日

以上請假卡

校長核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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